
附件3
科艺节目要求

要充分发挥大众传媒和文化艺术团体的作用， 紧扣活动主题，注重以艺术的形式表现科技的内涵，突出反映科技在生活中的作用，创作、发掘、编排优秀科技艺术节目，并将优秀科技艺术节目采用各种方法进行传播和宣传。 

本节目为社会公益性活动，作者或上报单位须无偿同意资助单位对报送节目的所有形式（包括曲谱、音像资料等）拥有非商业性使用权。

声乐 

合唱人数不超过 60 人（含指挥和伴奏各 1 人），节目时间 不超过 7 分钟；小组唱或表演唱人数不超过 15 人（不设指挥， 伴奏形式不限），节目时间不超过 6 分钟。独唱、重唱节目时间 限 5 分钟（伴奏形式不限）。 

舞蹈 

群舞人数不超过 30 人，节目时间不超过 6 分钟；独舞、双 人舞、三人舞节目时间不超过 5 分钟。 

戏剧 

小品人数不超过 6 人，节目时间 13 分钟以内；相声节目时 间 8 分钟以内；快板节目时间不超过 6 分钟；戏曲、课本剧、歌 舞剧节目时间 12 分钟以内。 2.选送的节目须具有原创性、科学性、艺术性和新颖性，能 实现促进公众理解科学、展示科技内涵的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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